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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法律热点问题 
中国汽车行业即将进入“立体监管与精准监管”时代 

-----简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2018年7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家发改委”）正式对外发布了《汽车产业

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并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以全面覆盖的维度，对汽车整

车产业的各类投资政策进行了继往开来的梳理，切

入角度包括动力系统的划分（燃油汽车vs.纯电动汽

车），项目需求的划分（新建vs.扩能），以及投资方

式的不同（新设vs.兼并），甚至还考虑到了产品未

来销售地的情况。可以看出国家发改委力求站在投

资者的角度，尽可能详尽和细化地梳理当前整车产

业的投资政策，使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按图

索骥的寻找适用于自身项目的相关政策。同时，也

让主管整车投资项目的主力——各省级投资主管

部门——理解并执行一致的项目评判标准。 

一、 《征求意见稿》整体思路 

《征求意见稿》第2条明确了作为全文中心思

想的三个方面，即“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

能，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展，着力构建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体系。”其中，对于传统燃油整

车项目的限制可谓纵贯全文，尤其是第11条，明确

了四类被禁止建设的燃油整车项目。 

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展方面，《征求

意见稿》在“推动”之余，将重点更多放在了“健

康有序”方面，分别在第15、16、17和18条对纯电

动整车项目提出了区域要求、企业法人要求、主要

股东要求以及项目要求这四个方面的硬性条件，该

等“健康有序”要求不可谓不强。 

而对于构建智能汽车创新发展体系这一点，

《征求意见稿》非常务实，在明确智能汽车项目根

据驱动动力分别按照燃油汽车或纯电动汽车投资

项目管理（第5条），以及智能汽车的重点发展领域

（第9条）之外，《征求意见稿》并未再对智能汽车

多着笔墨。毕竟，智能汽车这一概念目前还在初创

阶段，更多的是作为市场热门话题存在，国家发改

委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明确基本的“着力构建”已

经足够，并不需要对其做过多的限制或背书。 

二、 《征求意见稿》的重点和亮点 

1、 禁止燃油整车新建项目和限制扩大产能 

《征求意见稿》第11条明确了禁止建设的四类

燃油整车项目： 

（1）新建独立燃油汽车整车企业； 

（2）现有汽车整车企业跨乘用车、商用车类别建

设燃油汽车生产能力； 

（3）未列入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的现有燃油汽车

企业整体搬迁至外省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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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行业主管部门特别公示的燃油汽车整车企

业进行投资（企业原有股东的投资或将该企业转为

非独立整车生产企业的投资项目除外）。 

其中除第（1）项曾在《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

目录（2016年本）》中出现过外，后三项禁止类项

目皆为《征求意见稿》中新增。尤其是第（2）项，

对于受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CAFC）和新能源积

分冲击而计划转向商用车生产方向的传统燃油车

企而言，无疑是又关上了一扇门。 

此外，对于现有整车企业扩大燃油汽车生产能

力的产能增加项目，《征求意见稿》也施加了重重

限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12条第（二）项： 

“第12条  现有汽车企业扩大燃油汽车生产

能力投资项目，应符合（一）至（四）的各项条件： 

………… 

（二）上两个年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均高于

全行业平均水平……”。 

举例而言，如果一家没有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

的传统燃油汽车企业，因燃油汽车销售良好而想要

增加产能，不管市场对于其生产的汽车多么追捧，

其都无法进行。此种情况下，让其迅速增加新能源

汽车产能不太现实（《征求意见稿》本身对于传统

燃油汽车转型生产纯电动汽车也有诸多限制），则

其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整体兼并其它同产品类别独

立整车生产企业，并将其转为非独立整车企业，且

只能使用该被兼并企业的现有产能，不能新增产能

（第14条）。换句话说，如果传统燃油汽车企业不

想生产新能源车又想增加产能，那只有兼并其它整

车企业一条路可走。 

2、 对定向海外市场销售新建燃油汽车项目的例外

安排 

《征求意见稿》的一个亮点是在第11条明确了

禁止建设的四类燃油汽车项目的同时，加入了“不

在中国境内销售产品的企业除外”的例外安排，以

考虑到目前我国整车生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定

位。伴随多年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国内整车企业已

经有了将其产品出口国际部分地区和市场的能力，

并能够在当地市场站稳脚跟。在此前提下，国内各

大汽车集团甚至部分合资车企都开始为海外市场

准备产能。而这一部分产能需求，如果因为当前国

内“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能”的政策而被

限制，显然属于“误伤”。因此，国家发改委将其

作为“严格控制”的一个例外，我们认为非常好，

也是对于有出口能力的整车企业的一种支持。 

当然，从《征求意见稿》的条款上，我们注意

到该例外安排仅放在了第11条，而对于现有燃油整

车企业通过企业自身扩大产能（第12条），甚至现

有整车企业（无论燃油整车企业还是新能源整车企

业）扩大自身纯电动汽车产能（第19条），该例外

都是没有提及的。基于上段分析，我们认为该例外

安排还是应该被扩大适用，即对于任何针对海外市

场的新增产能，无论其投资方式是通过新建独立企

业还是通过企业自身扩大产能，无论其动力类型是

燃油还是纯电动，都应该被作为例外安排，不应再

受国内产业投资政策的限制。 

3、 新增对项目投资的区域条件限制 

《征求意见稿》的另一个亮点是从项目所在省

份的层面进行限制，其第7条和第8条分别从原则层

面对于燃油整车和纯电动整车项目进行了项目所

在省份的要求。而在具体细化标准层面，则在第12

条和第15条进行了明确，分别是： 

“第12条  现有汽车企业扩大燃油汽车生产

能力投资项目，应符合（一）至（四）的各项条件： 

………… 

（四）项目所在省份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

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不存在行业主管部门特

别公示1的同产品类别（乘用车和商用车）燃油汽车

整车企业……”。 

“第15条  新建独立纯电动汽车企业投资项

目，不得在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省份建设： 

                                                        
1根据《征求意见稿》附件 2 名词解释，特别公示：是指不能维持正常

生产经营，连续 2 年年销量为零或极少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公示。年

销量极少的企业是指以下企业：乘用车少于 1000 辆，大中型客车少于

50 辆，轻型客车少于 100 辆，中重型货车少于 50 辆，轻微型载货车

少于 500 辆，运输类专用车少于 100 辆的汽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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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二）存在同产品类别新能源汽车僵尸资质2。 

（三）现有同产品类别新建纯电动汽车企业投

资项目产量未达到建设规模的80%”。 

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理解国家发改委希望通

过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和产业集中的集团优势，打

造具有集群优势的整车制造区域。从行政管理的角

度，我们也理解国家发改委希望通过上述施加于整

车项目的限制，倒逼各省投资主管部门进行省内整

车产业的整改和优化，以尽可能从内部淘汰劣质产

能。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我们还是对上述要求有

些许疑问： 

首先，在条件设置上，我们对于第15条第（一）

项“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

甚理解。我们理解，该要求来源于《征求意见稿》

第8条“推动新增产能向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旺盛

和传统燃油汽车替代潜力较大省份集中。”但是从

汽车销售的实践来看，整车行业受离销售市场远近

这一因素的限制应该是比较小的，例如在新疆生产

的车辆经过运输后一样能够在上海市场进行销售。

《征求意见稿》将项目所在地新能源车保有量作为

能否开展纯电动汽车生产项目的条件，背后的逻辑

令人费解。 

其次，在信息对称层面，《征求意见稿》并没

有提到各省如何将上述省份产能利用率、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新能源汽车僵尸资质和现有纯电动整车

产量未达建设规模80%的企业进行对外公示的途径

和渠道。从投资者的角度，如何获取上述信息从而

确保自己项目所在地符合条件就成了难题。而从各

省投资主管部门的角度，自己主动公布上述信息

（特别是有任何一项不满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导

致无法招徕投资项目，其亦没有动力对外主动披

露。投资者也只能够在项目前期研究时，尽可能的

向省级主管部门确认该省上述条件是否满足（并且

                                                        
2根据《征求意见稿》附件 2 名词解释，新能源汽车僵尸资质：是指汽

车企业已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但连续两年新能源汽车年均产量

低于：乘用车、货车、轻型客车 1000 辆，大中型客车 100 辆。 

 

其还没有渠道核实该信息是否准确），处于一种被

动的尴尬境地。更有甚者，如果该省投资主管部门

向投资者披露的信息不准确，最终导致项目被处罚

甚至撤销，投资者产生的损失由谁承担？ 

考虑到《征求意见稿》第40条已经要求各省级

投资主管部门于每年3月底前将本地区上年度产量

和产能汇总情况上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因此我

们建议《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定国家发改委对该

上报信息的对外公布办法，从而解决投资者上述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 

4、 对配套项目投资的监管覆盖 

《征求意见稿》还在第五章对除整车外其它投

资项目的要求进行了细化规定，具体包括发动机项

目、新建车用动力电池项目、车用动力电池扩能项

目、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项目、新建燃料电池项目、

车身总成项目和专用汽车和挂车项目。这些细化规

定明确了国家发改委对上述项目的宏观监管标准，

也利于投资者开展针对性的项目投资。 

三、 君合简评 

毫无疑问，《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一旦正

式公布实施，其将会成为自《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以来最为重要的汽车产业立法，会对整个国内整车

行业未来发展产生根本且深远的影响。如何根据现

有资质和产能，筹划未来的产能配置，以最大化的

减轻《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可能对其的限制和

约束，是当前每一家整车企业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而在这一问题上，无论内资车企、合资车企，还是

即将到来的纯外资车企，都必须做好应对准备。 

据媒体报道，就在《征求意见稿》公布的同一

周内，长城与宝马正式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以生产

纯电动汽车；大众携子品牌西雅特与江淮汽车签署

谅解备忘录以共同设立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特斯

拉CEO马斯克也携已经获批的第一家独资新能源

整车项目来华拜访了上海和北京两地政府。整车行

业的躁动已经开始。 

《征求意见稿》的公开意见征集截止于2018年

8月4日，对于《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后续立法

发展，君合将予以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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